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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
 

永发改审〔2023〕9 号 

 

 

永春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海峡两岸农文旅融合
发展示范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

福建省永春农垦发展有限公司： 

报来《关于海峡两岸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的请示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名称及建设必要性：海峡两岸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

区（项目编码：2211-350525-04-05-116399）建设，对推进两岸农

文旅产业融合发展，推动周边产业发展，助力周边村庄乡村振兴

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原则同意项目建设。 

二、建设地点：永春县达埔镇及百丈岩景区 

三、项目单位：福建省永春农垦发展有限公司 

四、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： 

主要分为三大部分，包含项目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和部分设施



 

 2 

完善、经营性交通设施建设以及经营性项目建设。  

（1）基础设施改造和部门设施完善：主要是指项目区范围

道路交通提升 5 公里、旅游厕所建设 360 ㎡、市政配套设施建设、

游客服务中心 6000 ㎡、生态停车场 4500 ㎡、洪步村和狮峰村美

丽乡村改造提升、百丈岩醉氧森林徒步道 5000 ㎡等项目；  

（2）经营性交通设施建设：主要是指高空缆车 3600m、景

交车 4 辆以及配套接驳站点 8 座建设；  

（3）经营性项目建设：台湾果香产业园 200 亩、两岸浓情

叙柑园 600 亩等项目建设。 

五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投资估算为 45000 万元。

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、争取专项债、银行融资及自筹。 

六、项目建设工期：按 36 个月控制。 

七、招标内容：根据招标投标法、国家和我省工程项目招投

标管理具体规定，请项目单位严格依法依规认真组织开展招投标

活动。涉及政府采购事宜报同级财政部门。 

八、请据此批复抓紧开展初步设计，深化其他相关前期工作，

争取项目尽早开工建设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春县发展和改革局 

2023年3月2日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抄送：县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生态环境局。 

永春县发展和改革局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2日印发 


